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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閣貴為問責首要官員，現要求閣下為金管局包庇恆生銀行偽造文件、詐騙

金錢之投訴問責：   
 

     附件 a. 為本人於 2008 年 1 月 9 日向金管局的投訴信，其中附件 1.是 2003
年 7月 11日更改供樓期數由原有的 60期供樓合約改為 168期的 14
年供樓合約。 這是恆生銀行認同的，足已證明原有的供樓合約為 5
年 60 期。 但恆生銀行為隱飾其由 61 期起至 91 期的息率超收近 8
萬元之事實，就將原有 5 年供樓合約圴 P-1.75偽造加一欄由 61-168
期並注明是以優恵利率收取，但可惜的是，附件 1.已落入我手中令

恆生銀行  偽造文件詐騙金錢  成為事實。 
 

    附件 b. 是恆生銀行對投訴的答覆第五段透出：“…本行於 2000 年 5月 10 月
就上述樓宇按揭…還款期為 168 期(偽造合約)…仍依照閣下於 2000
年 3 月 17 日之樓宇按揭貸款申請而訂定 ,...＂但恆生並沒有本人 2000
年 3 月 17 日的申請文本。此地無銀 300 兩，可見這是謊言，168 期
的偽造合約就是根據附件 1 偽造的！ 

    附件 c. 是金管局投訴組的對上述事的回覆，回覆是草率、無禮的；   
附件 d. 是本人於 2008 年 2月 5日致函 任志剛 對恆生銀行上述謊言及投訴

組不負責任的申訴；  
附件 e. 是任志剛委託部門經理溫滿福於 2008 年 3 月 14 日的回答，信中避

口不談“更改增至 168 期申請表格＂即附件 1.的這一關鍵性事，更

不敢談及本人在 2 月 5 日信中要金管局“調閱恆生電話錄音＂或來

電向本人“來電放聽取證＂，可見金管局是不盡鑒管之責的； 

附件 f. 是本人於 2008 年 3月 17日再次致函任志剛下令屬下 重新以書面回

答 更改表格的附件 1 及  聽取电訴錄言  兩個關鍵性事實作答； 
附件 g. 是任志剛再委託另一高級經理作答，同樣是對上述兩個關鍵性事實

避而不談，還打盡官腔盡是胡說八道； 
 

上述可見，金管局是個大黑窩，盡是一堆豪無原則助長違非作歹的傢夥，

希望曾俊華財政司長能夠盡問責官員本份跟進從維護香港的金融秩序，責令

任志剛嚴格執行銀行鑒管條例！ (有關本妻室被變相凍結房產另作投訴) 
 

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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